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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购 合 同

甲方：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人民医院 合同编号：

乙方：诺欣健康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医院

招标代理机构：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金诚采竞磋[2022]104 号

合同时间： 2022 年 12 月 23 日

根据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20 日进行的金诚采竞磋[2022]104 号竞争性磋商，甲、乙

双方就乙方成交的项目，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共同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

法规，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

一、合同内容

序号 商品名称 品牌 数量 单价 总金额

1 冲击波治疗仪 英国 BTL 1 套 291,000.00 291,000.00

2 医用臭氧治疗仪 德国赫美斯 1套 169,000.00 169,000.00

合计 460,000.00

合计（人民币大写） 肆拾陆万元整

二、服务期限：免费质保期为 2年。

三、合同文件构成

（1）成交通知书；

（2）乙方的响应文件；

（3）乙方提交的其他资料及承诺；

（4）金诚采竞磋[2022]104 号竞争性磋商文件；

（5）最终报价及分项报价表；

以上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项目经理

指派徐建明为乙方项目负责人，负责合同履行。按要求组织项目的运营，解决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

五、合同价格及费用结算

在采购合同签订生效后，待全部货物到达甲方指定地点，经验收合格，并向甲方提供相应单据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按合同总价支付 70%的货款，余款 30％在验收合格满一年，无质量问题，由甲方

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付清。

六、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号采购文件的要求。

七、本合同生效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经代理机构鉴证盖章后生效。

2、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采购文件的原则下协商解决，协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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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面形式盖章记录在案，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但需向采购方提交二份备存。

八、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1）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活动取消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任何

费用；

（2）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3、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面通知对方提出解除合同，

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4、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

九、其它

本合同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一方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附则

1、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招标代理机构一份。

2、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其同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解释。

甲方：

单位名称（章）：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人民医院

乙方：

单位名称（章）：诺欣健康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单 位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兴民西路1号 单位地址：常州市天宁区北塘河路 8 号恒生科技园二区

1 幢 1201-1203 室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电 话：0519-69888002 电 话：0519-89187779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大成苑支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320501624236000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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